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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電腦軟硬體預算分配審核作業要點 

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第六十次會議通過 

九十七年四月七日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第七十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 0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第八十八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三年三月四日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三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 預算分配方式 

（一）各年度電腦軟硬體預算分配項目如下：  

１、硬體 

(1) 優先支援電腦教室 

(2) 教務處 E 化教室教學設備 

(3) 各單位教職員個人電腦 

(4) 系所定額分配 

(5) 圖書館、電算中心 

(6) 全校策略性專案計畫 

(7) 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專案計畫 

(8) 一般性專案計畫 

２、軟體 

(1) 校園共用軟體 

(2) 全校策略性專案計畫 

(3) 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專案計畫 

(4) 一般性專案計畫  

（二）上列軟硬項目之分配金額，依據本委員會訂定之「電腦軟硬體預算分配比

例」分配之。 

（三）「電腦軟硬體預算分配比例」可依據年度經費狀況與實際需求之不同，而

作年度調整，調整幅度以不超過原有百分比的五個百分點為原則。 

二、 優先支援電腦教室 

（一）優先支援電腦教室以同一地域、集中使用為規劃原則，定義如下： 

      凡有排課從事正式教學活動或提供自由上機使用之電腦教室，經管理單位

及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同意列管並接受優先支援者。 

（二）享有權利： 

     1. 一般性設備更新經費及維修經費由學校統籌支應。 

     2. 共通性之軟體可由學校統一優先採購（專業性電腦軟體請自行採購）。 

（三）應盡義務： 

    1. 除核准之特殊情況外，應本資源共享原則，提供全校教職員生上課或自

由上機使用；但原屬單位享有優先排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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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電腦教室應指定專人負責管理；門禁管控一律安裝「電腦教室管理系

統」，以利控管稽核。 

3. 各電腦教室均需至本校「場地租借系統」維護資料。 

    4. 凡列管之電腦教室必須接受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之稽核；每年年底應

提供各優先支援電腦教室之全年使用率；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可根據

使用率以決定下一會計年度是否繼續由學校優先支援。 

（四）更新原則： 

優先支援之電腦教室依功能不同，可分為「上課」及「自由上機」兩種：

「上課」電腦教室應有充份之空間及足夠之電腦台數，並以定期、整批更

新為原則；「自由上機」電腦教室以逐年更新 ¼ 為原則。 

三、 教務處 E化教室教學設備 

（一）教務處 E 化教室教學設備係指設置於教務處管理 E 化教室內，供課程教學

使用之視聽與資訊等相關設備。 

（二）為充分支援並滿足課程教學需要，每年由教務處統籌規劃並執行設備汰舊

換新，設置符合新興教學型態所需之教學設備。 

四、 各單位教職員個人電腦 

（一）凡本校各單位編制內教職員，均得因教學、研究、行政之需求，原則上申

請個人電腦乙部。 

（二）個人電腦包含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或其它平板電腦等，以不重複申請

為原則。 

（三）各項教職員個人電腦之設定單價及更新比例，由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議

定之。 

（四）以上電腦以電腦主機（含螢幕）為原則，各項週邊設備如印表機等，各單

位得以定額分配或業務費支付；但如個人電腦採買後仍有節餘，可加購上

述電腦週邊設備。 

教師如因教學研究需求，得購置一台筆記型電腦或一台平板電腦，以取代

桌上型電腦。  

行政同仁如有特殊業務需求，經單位主管核准，得購置一台筆記型電腦，

以取代桌上型電腦。 

以上不足額得自行以捐贈款或其他經費支應；以其他經費支應者，應符合

該科目之相關規定。 

（五）教學單位教職員個人電腦核撥額度如有結餘，可流入硬體定額分配使用。 

五、 系所定額分配 

（一）定額分配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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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依據教育部「各項費用編列標準表」學生人數加權點數計算。 

２、由於電腦資訊相關科系專門領域之特殊需求， 以下各系所分別以教育

部原設定加權點數加倍計算如下： 

硬體：資科系 五倍 

資管系 四．五倍 

傳播學院 二．八倍 

應數系、神科所、應物所、地政系 二倍 

圖檔所、心理系、科管所、智財所 一．一倍 

（二）定額分配採事後稽核制，唯各學院、系所如有提出專案計畫申請者，須於

專案計畫提出申請之同時，提出軟硬體定額分配預算採購計畫一覽表，以

為審核專案計畫之輔助文件。 

六、 圖書館、電算中心 

    為能充份支援本校教學、研究、行政資訊環境之建置需求，圖書館與電算中

心每年得有一定比例之硬體保障額度。 

七、 校園共用軟體 

（一）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並因應全校教學、研究、行政電腦軟體之使用需

求，每年得有一定額度之電腦軟體經費保障以作為校園共用軟體之用。 

（二）校園共用軟體定義範圍如下： 

    １、全校教職員生所使用共通性之電腦軟體。 

    ２、各學院電腦教室、優先支援電腦教室上課所使用共通性之電腦軟體。

（專業性之電腦軟體，不含保障額度內，請自行採購。） 

（三）校園共用軟體由電算中心集中採購。 

八、 全校策略性專案計畫 

為提升本校資訊科技發展之競爭力，並整體規劃本校資訊應用之方向，特擬

定本項計畫。 

本項計畫依據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所訂定之「國立政治大學電腦軟硬體預

算全校策略性計畫作業要點」執行之。  

九、 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專案計畫 

為促進跨領域之先導性資訊系統開發，以跨系所、單位共同申請之整合性資

訊應用計畫為項目，特擬定本項計畫。 

本項計畫依據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所訂定之「國立政治大學電腦軟硬體預

算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計畫作業要點」執行之。 

十、 專案計畫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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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本校正式編制之一、二級單位均得依教學、行政、研究之需求，提出申

請。 

（二）各單位提出申請之專案計畫均須檢附「專案計畫申請書」、「專案計畫軟體

申請單」、「專案計畫硬體申請單」。 

（三）送交電子計算機委員會之專案計畫申請流程如下： 

１、負責人向所屬二級單位提出申請 

２、所屬二級單位初核通過 

３、送交所屬一級單位 

４、一級單位彙總該所屬二級單位所有提出申請之專案計畫複核。 

５、複核通過之專案計畫列表排定優先順位後送交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審

查。（優先順位不得重複） 

（四）全校策略性計畫、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計畫、圖書館、電算中心保障額度

部分均以專案計畫方式提出。 

（五）各學院、系所於專案計畫提出申請時，須同時繳交該年度軟硬體「定額分

配預算採購計畫一覽表」，以為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審核預算之參考。 

十一、 預算審核、稽核原則 

（一）以上各項核撥經費支用情形均須於會計年度結束前，填列各項「執行報

表」，以為新會計年度預算審核之參考，唯下列各項除採事後稽核外，尚

須經由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之事前審核： 

1. 優先支援電腦教室 

2. 行政單位教職員個人電腦 

3. 圖書館、電算中心專案計畫（含校園共用軟體） 

4. 全校策略性計畫 

5. 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計畫 

6. 一般性專案計畫 

（二）「全校策略性專案計畫」及「跨領域資訊應用種籽專案計畫」分配之額

度，如規劃後未行支用或有節餘款，將優先支援一般性專案計畫之執行。 

（三）一般性專案計畫優先順位： 

1. 圖書館、電算中心保障額度内之專案計畫。 

2. 行政單位專案計畫。 

3. 院提出以院為整體規劃方向之專案計畫。 

4. 各系所於定額分配額度中未能支應必要之教學專案計畫。 

（四）專案計畫審查結果除核定金額外，分別以「通過」、「暫緩」、「不通過」三

種方式標記。 

十二、 預算執行期限 

各單位電腦軟硬體之核定預算，需於九月底前提出採購，未能依時程執行者，將收

回統籌運作，並以投入全校性資訊公共建設或暫緩一般性專案計畫為優先。 


